
黔卫计发〔2016〕26号

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QFGD-2016-24004

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生育登记

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卫生计生委，贵安新区卫生和人口计生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卫生计生局，委直属各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

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15〕40号）和《贵州省人口与计划

生育条例》，为稳妥扎实有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，改革生育服务管

理，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，掌握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信息，精

准开展生育健康全程服务，现将生育登记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

一、登记对象

一方或双方为本省户籍，以及双方均非本省户籍但一方在本

省居住，准备生育第一个子女或第二个子女的夫妻。

二、所需材料

公民进行生育登记，需提供夫妻双方身份证明、结婚证明。

委托他人代办的，需提供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。

三、登记内容

生育登记的内容包括夫妻双方基本信息、居住信息、婚姻信

息、现有子女信息等。

四、登记方式及流程

（一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登记

准备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子女的夫妻，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间

可到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所在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进行生育登

记，免费领取生育服务证。对未登记领取生育服务证生育的夫

妻，应在生育后进行登记，免费领取生育服务证。登记流程如下：

1.信息登记。登记对象或其委托代办人持相关材料，到村

（居）填写《贵州省生育服务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。

2.发放生育服务证。登记人员及时比对登记对象提供的相

关材料原件和登记信息，登记信息经比对无误的，立即发放生育

服务证；登记信息比对不一致或因登记对象情况掌握不清楚无法

比对的，应及时报告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计生部门协助核实，乡镇、

街道（社区）通过贵州省全员人口统筹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人

-- 2



口个案婚育情况信息，并在3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反馈给村（居）。

经信息核实确认符合条件的，应当及时发放生育服务证；信息无

法核实的，可在登记对象签订登记承诺后，发放生育服务证；经信

息核实确认不符合政策的，不予发放生育服务证，并做好解释

工作。

3.信息通报。村（居）应及时将登记对象填写的一份《贵州省

生育服务登记表》报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存档。在女方户籍地以外

进行生育登记的，登记受理地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要在5个工作日

内通过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将登记信息反馈至女方户籍地。

(二)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社区）登记

准备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子女的夫妻，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间

可到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（社区）办证窗口进行生育登记，免费领取生育服务证。对未登记

领取生育服务证生育的夫妻，应在生育后进行登记，免费领取生

育服务证。登记流程如下：

1.信息登记。登记对象或其委托代办人持相关材料，到乡镇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社区）办证窗口填写《贵州省生育服务登

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。

2.发放生育服务证。登记人员及时比对登记对象提供的相

关材料原件和登记信息，登记信息经比对无误的，立即发放生育

服务证；登记信息比对不一致或因登记对象情况掌握不清楚无法

比对的，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计生部门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贵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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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全员人口统筹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人口个案婚育情况信

息。经信息核实确认符合条件的，应当及时发放生育服务证；信

息无法核实的，可在登记对象签订登记承诺后，发放生育服务证；

经信息核实确认不符合政策的，不予发放生育服务证，并做好解

释工作。

3.信息通报。在女方户籍地以外进行生育登记的，登记受理

地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要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

台将登记信息反馈至女方户籍地。

五、生育服务证信息管理

（一）卫生计生部门在开展有关服务管理工作中，发现登记对

象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、虚假承诺方式获取生育服务证或已

领取生育服务证但不符合生育政策规定的，将收回已发放的生育

服务证，并对该生育服务证状态进行注销或作废处理。

（二）准备生育一孩或二孩的夫妻，成功领取生育服务证的相

关信息，全部纳入全省统一的生育登记服务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管

理，实现信息互联互通，满足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和各类医疗机构、

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服务管理需求。

六、便民措施

（一）开展一站式服务。在村（居）登记信息后信息比对不一

致的，由登记人员报告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进行信息核实，并将办理

结果送达登记对象，不再需要登记对象出具相关婚育证明材料，

减少群众办事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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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实行承诺制度。对婚育情况一时难以核实的，在登记对

象对其登记信息真实性进行承诺后发放生育服务证。以虚假承

诺获得生育资格的，一经查实，予以取消；已经生育的，依法依规

进行处理，并将失信记录纳入社会征信系统。

（三）开展委托代办。申请人无法亲自办理的，可书面委托他

人代办，受委托人持委托书、委托人身份证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

相关证明材料办理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也可主动上门开展

登记服务，全程代办。

(四)推行网上登记。省卫生计生委正在有序推进网上登记工

作，为群众提供网上生育登记服务，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生育

登记。

(五)加强信息共享。按步骤推进生育登记、孕产期保健、住院

分娩、出生医学证明、儿童预防接种、避孕节育服务等卫生计生数

据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，实现医疗健康和全员人口信息数据的相

互统一、相互衔接、相互支撑。

(六)实施生育健康全程服务。围绕0-6岁儿童期、青春期与

育龄期、孕前、孕期、分娩期、产褥期、更年期和老年期，开展生命

周期生育健康服务。同时，全省将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生育

服务证、孕产妇保健手册、儿童保健手册、计划免疫接种证的整

合，实现多证合一，全程服务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要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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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加强对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领导，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，部

署实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制定生育登记服务工

作制度，定期汇总分析生育登记信息，全面掌握妇幼健康计划生

育服务需求量，合理配置资源。各地接本通知后，要迅速转发至

辖区有关医疗机构、妇幼健康服务机构，并要求在核发《出生医学

证明》的同时，对生育服务证签章并注明子女出生日期。

（二）加强窗口建设。乡镇、街道（社区）、村（居）等登记机构

要在服务窗口主动公示生育登记服务流程、所需资料和工作制

度。严格落实首接责任制度，夫妻一方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

登记机构，对生育登记服务负有同等职责，不得互相推诿。严格

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，对群众登记时证件不齐全的，要一次性告

知需补齐的材料；群众补齐材料后，对符合政策的要立即发放生

育服务证，不得故意拖延。

（三）加强对登记人员的培训和管理。明确乡、村两级登记人

员，及时开展业务培训，提高登记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，确保

登记人员认真、负责地做好现场登记、发放生育服务证等工作；县

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督查指导

和统筹管理，及时解决群众在生育登记过程中反映的问题和诉

求，确保生育登记服务工作顺利有序开展。

（四）加强计划生育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。持生育服务证的

群众，可享受医疗机构、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提供的孕产期保健服

务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。各地要以科学备孕、孕前优生、孕产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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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
卫生

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保健、安全分娩、儿童保健、计划生育为重点内容，普及科学知识，

加强咨询指导。同时，对已领取生育服务证的群众，免费提供计

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项目、增补叶酸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、孕产妇

健康管理、预防接种、儿童健康管理等服务事项。

附件：1.贵州省生育服务登记表

2.《贵州省生育服务登记表》填写说明

2016年5月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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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贵州省生育服务登记表

女
方

男
方

联系手机号码

婚姻登记证号

婚姻登记机关

现有子女数

现有子女信息

当前孕育情况

登记承诺

委托代办

登记机构

经办人

姓名

婚姻状况

户籍地

现居住地

姓名

婚姻状况

户籍地

现居住地

孩次

□未怀孕 □已怀孕（ 周） □已分娩（补登记）

我们夫妻承诺：自愿进行生育登记，保证以上所登记的婚姻、生育、居住等情

况完全属实，且无遗漏和虚假信息，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 年 月 日

受 、 夫妻委托，代为办理生育服务证，对提供的相关

信息资料和申请承诺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身份证号码： 代办人：

年 月 日

（公章）：
年 月 日

男孩数

姓名

出生日期

身份证件号码

出生日期

身份证件号码

婚姻登记日期

性别

联系电话

女孩数

出生日期 血缘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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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《贵州省生育服务登记表》填写说明

1.婚姻状况：分别填写女方和男方当前婚姻状况，包括初婚、

再婚、未婚等；

2.户籍地：户籍地地址应与《居民户口簿》上的户籍地一致；

3.现居住地：填写男方或女方现居住地地址，地址应填写至

村（居）一级；

4.联系手机号码：填写夫妻一方或双方常用手机号码，夫妻

均没有手机号码的可填写近亲属手机号码，并备注亲属关系和联

系人姓名；

5.现有子女数：填写夫妻双方已生育（收养）子女数，再婚家

庭应将再婚前夫妻双方分别生育（收养）的子女数和再婚后共同

生育（收养）的子女数一并统计；夫妻分娩后进行补登记的，其分

娩子女应在此栏进行统计，同时应将其分娩子女情况详细填写进

出生人口信息报告单，并报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社区）；

6.男孩数和女孩数：分别填写夫妻双方已生育（收养）子女中

男孩和女孩数量，男孩数和女孩数合计应等于现有子女数；

7.现有子女信息：填写夫妻双方已生育（收养）子女的孩次、

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日及子女与本生育登记的夫妇血缘关系，子

女血缘关系包括亲生、收养、捡养、妻带、夫带，妻带、夫带主要指

再婚家庭再婚前子女为妻子亲生或丈夫亲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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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当前孕育情况：未怀孕的在未怀孕对应的方框内打“√”；

已怀孕的在已怀孕对应的方框内打“√”，并填写怀孕周数；已分

娩的在已分娩对应的方框内打“√”；

9.登记承诺：由登记对象对夫妻双方基本信息和婚育信息进

行承诺，签名并按手印确认，特殊情况不能书写的可由登记人员

代签，并由登记对象按手印确认；委托代办的，由代办人代签委托

人姓名；

10.委托代办：代办人要填写委托人夫妻双方姓名、代办人本

人身份证号和姓名。

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年5月6日印发

共印40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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